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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防 处
牌照及审批总区
消防工程合规课

(通风系统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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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内容大纲

1) 政 策 与 法 例

2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程 序

3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过 程

4) 基 本 通 风 系 统 资 料

5) 食 肆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6) 申 请 临 时 牌 照 注 意 事 项

7) 通 风 系 统 拥 有 人 的 责 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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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1) 政 策 与 法 例

➢ 如 申 领 食 肆 牌 照 的 处 所 设 有 通 风 系 统，申 请
人 须 申 领 《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》。

❖ 何 谓 通 风 系 统

* 所 有 利 用 电 力 或 机 械 推 动 , 抽 入 或 排 出
空 气 的 系 统

* 推 动 室 内 温 度 变 化 的 空 调 系 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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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1) 政 策 与 法 例

《公 众 卫 生 及 市 政 条 例》(第132章) 内 六 种 附 表
所 列 处 所 :

食 肆 (普 通 食 肆 及小 食 食 肆)，

跳 舞 场 所，

剧 院，

戏 院，

殡 仪 馆，

工 厂 食 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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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➢ 《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》由 消 防
处 辖 下 的 通 风 系 统 组 发 出， 用 以 证 明 开
设 食 肆 的 处 所 安 装 的 通 风 系 统 已 由 该 组
检 查，并 符 合《附 表 所 列 处 所 通 风 设 施 规
例》(第132CE章) 的 消 防 规 定 和 消 防 处 发 出
的 通 风 系 统 消 防 安 全 规 定 。

1) 政 策 与 法 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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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程 序

2.1) 向 食 环 署 申 请 牌 照 时 一 并 处 理

(“一 站 式” 服 务)

2.2) 无 须 直 接 向 消 防 处 提 出 申 请

2.3) 通 风 系 统 的 资 料 由 发 牌 当 局 转 介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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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过 程

3.1)  联 合 实 地 视 察

3.2)  申 请 审 查 小 组 会 面

3.3)  发 出 通 风 系 统 消 防 安 全 规 定 要 求 :

(i) 消防处通函第2/2023 号

(ii) 附表所列处所内通风系统的消防安全规定 (2023年9月)

(以上三项俱由消防处牌照课同事代为出席，并发出通风系统的消防安全规定要求)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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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过 程

3.4)工 程 完 竣 后 申 请 人 须 直 接 向 通 风 系 统 组 用
Vent / 425 表 格 报 告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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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过 程

3.4a)在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以 电 子 方 式 提 交:
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fsd026/tc/

3.4b)在 消 防 处 网 页下 载 区 下 载 表 格:
https://www.hkfsd.gov.hk/chi/forms/FSD026_chi_20230831_161258.
pdf

3.4c)经 电 话 热 线 2718 7567 索 取 传 真 表 格

通风系统组

https://eform.cefs.gov.hk/form/fsd026/tc/
https://www.hkfsd.gov.hk/chi/forms/FSD026_chi_20230831_16125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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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过 程

(确 保 通 风 系 统 图 则 已 交 由 食 环 署 转 介)

(收 齐 图 则 和 Vent / 425 表 格 后 通 常 10 个
工 作 天 之 内 会 安 排 视 察)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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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过 程

3.5)  合 格

经 检 查 合 格 后 会 发 出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

证 明 书 过 程 ， 会 在 7 个 工 作 天 内 发 出，并 将

通 知 书 副 本 送 交 食 环 署 有 关 牌 照 组。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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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申 请 消 防 安 全（通 风 系 统）证 明 书 过 程

3.6)  不合 格

如 果 经 检 查 后 不 符 合 消 防 安 全 规 定，通 风

系 统 视 察 报 告 (Vent/320a) 会 即 时 交 给 申 请 人

或 其 代 表。在 完 成 补 救 工 程 后，申 请 人 须 用

通 风 系 统 工 程 完 竣 通 知 书 (Vent/425) 直 接

向 消 防 处 报 完 工，而 再 视 察 会 在 10 个 工 作

天 之 内 进 行，若 有 第 三 次 及 后 的 视 察 则 会

在 21 个 工 作 天 内 进 行。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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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基 本 通 风 系 统 资 料

4.1) 通 风 系 统 图 则

➣ (通 常) 由 ‘通 风 系 统 类 别’ 承 办 商 代 申 请 人 提 交

➣ 适 当 比 例 (不 少 于 1: 100)

➣ 图 则 须 清 楚 显 示 现 有 及 新 安 装 的 设 施 ，例 如
冷 气 机，风 机，通 风 系 统 管 道，隔 尘 网，防 火
闸 等 等。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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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基 本 通 风 系 统 资 料

4.2)只 安 装 窗 口 机 / 分 体 式 冷 气 机 / 抽 气 扇 及 抽

烟 罩 的 小 型 食 肆，通 常 亦 须 提 交 通 风 系 统

图 则。

4.3)如 申 请 改 装 通 风 系 统 ，须 提 交 有 效 年 检 证

书 及 通 风 系 统 图 则。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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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) 食 肆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1)通 风 系 统 的 入 口 位 位 置

1.1 构 成 火 警 危 险

1.2 积 聚 废 气 物

1.3 吸 入 污 浊 空 气

5.2)通 风 系 统 的 入 口 位 须 设 有 网 罩

5.3)通 风 系 统 的 入 口 位 须 设 有 空 气

过 滤 器 (Filter) (俗 称 隔 尘 网)

通风系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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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5) 食 肆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4)管 道 须 全 部 用 不 易 燃 物 料 制 成

(G.I. Sheet ， 镀 锌 铁 片 或 钢 片)

5.5)管 道 所 经 的 防 火 间 隔 墙 或 天 花，

该 管 道 须 设 有 防 火 闸。

5.6)空 气 过 滤 器 (Filter) 须 用 不 易 燃 物 料 制 成

(例 如 用 金 属 钢 丝 等 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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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5) 食 肆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7)静 电 过 滤 器 或 聚 尘 器 均 须 属 消 防 处

所 批 准 的 类 型

5.8)绝 缘 (隔 热) 材 料 须 附 合 消 防 处 规 定 包 括 :

8.1   新 装 的 通 风 系 统

8.2   弃 置 的 通 风 系 统

5.9)构 成 火 警 危 险 的 物 料 装 置 在 通 风 管 道 内

(电 线，隔 热 材 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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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5) 食 肆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10) i)    隔 火 墙 欠 缺 防 火 闸
(厨 房，防 护 廊 以 及 处 所 范 围 等 )

ii) 防 火 闸 未 能 正 常 运 作
iii)  填 塞 防 火 闸 周 围 未 完 成
iv)  防 火 闸 欠 缺 检 查 生 口

5.11) 通 风 系 统 管 道 如 用 软 喉 不 可 长 过 4 米 及

不 可 经 过 防 火 间 隔 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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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5) 食 肆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5.12) 通 风 系 统 出 风 口 不 可 吹 入 假 天 花 或 吹
向 保 护 逃 生 通 道

5.13) 无 负 责 人 出 席 协 助 通 风 组 督 察 检 查

5.14) 提 交 图 则 与 实 地 装 置 不 一 致

(As fitted drawi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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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) 通 风 系 统入 口 位 须 设 有 网 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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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)通 风 系 统 的 入 口 位 须 设 有 空 气 过 滤 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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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)管 道 所 经 的 防 火 间 隔 墙 须 设 有 防 火 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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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)管 道 所 经 的 防 火 间 天 花 须 设 有 防 火 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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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)空 气 过 滤 器 (Filter) 须 用 不 易 燃 物 料 制 成

(例 如 用 金 属 钢 丝 等 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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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8) 绝缘(隔热)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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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5) 食 肆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
食 肆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 的 资 料

可 浏 览:

消 方 处 网 页: www.hkfsd.gov.hk

➣ 防 火 工 作

➣ 牌 照 及 审 批

➣ 关 于 机 动 式 通 风 系 统 的 资 讯

➣ 通 风 系 统 一 般 通 常 犯 的 毛 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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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6) 申 请 临 时 牌 照 注 意 事 项

6.1) 注 册 专 门 承 建 商 (通 风 系 统 工 程 类 别) 签 发 表
格 D，收 到 食 环 署 的 转 介 信 后 ，在 10 个 工 作
天 内 会 派 员 视 察 (无 需 递 交 报 完工 纸) 。

6.2)   表 格 D 须 夹 附 完 整 的 通 风 系 统 图 则
图 则 须 包 括：

a)  食 肆 所 有 新 旧 通 风 系 统 装 置，

b)  接 驳 至 共 用 系 统 的 装 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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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6) 申 请 临 时 牌 照 注 意 事 项

c) 经 过 牌 照 范 围 的 装 置，

d) 独 立 为 牌 照 范 围 提 供 通 风 系 统 的 全 部
路 线 ，
(包 括 隔 火 墙, 防 火 间 隔 及 防 火 闸 等 资 料)

e) 共 用 通 风 系 统 由 牌 照 范 围 至 分 支 点 的
路 线

f) 共 用 通 风 系 统 位 于 牌 照 边 界 外 最 近 的 防
火 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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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6) 申 请 临 时 牌 照 注 意 事 项

6.3)   不 符 合 通 风 系 统 消 防 安 全 规 定，而 须 取
消 临 时 牌 照 的 事 项 如 下：

a)   没 有 遵 照 安 装 防 火 闸 的 规 定

(如欠缺防火闸，防火闸失效)

b)   未 能 进 入 牌 照 范 围 视 察 (如门口上锁)

c)   没 有 遵 照 使 用 不 可 燃 物 料 的 规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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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7) 通 风 系 统 的 拥 有 人 的 责 任

7.1) 防 火 闸，过 滤 器 及 聚 尘 器 须 要 每 隔 不 超 过

十 二 个 月 期 间 内 由 注 册 专 门 承 建 商 (通 风

系 统 工 程 类 别) 检 查 及 签 发 年 检 证 书 。

(续 牌 时 要 出 示 此 证 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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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7) 通 风 系 统 的 拥 有 人 的 责 任

7.2) 注 册 专 门 承 建 商 (通 风 系 统 工 程 类 别)

签 发 通 风 系 统 年 检 证 书 (附 表 所 列 处 所

通 风 设 施 规 例 ) 后 1 4 天 内，须 向 指 示 其

进 行 该 次 检 查 的 人 发 出 证 明 书，并 将 另

一 份 送 交消 防 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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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风系统组

7) 通 风 系 统 的 拥 有 人 的 责 任

7.3) 注 册 专 门 承 建 商 (通 风 系 统 工 程 ) 的 名 单 可
浏 览:

屋 宇 署 网 页: www.bd.gov.hk 

➣ 注 册 名 单

➣ 专 门 承 建 商 名 册 (通 风 系 统 工 程 类 别 分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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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处

牌照及审批总区
消防工程合规课
(通风系统组)

香港湾仔告士打道5号
税务大楼35楼

电话 :2718 7567

传真 :2382 2495


